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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函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6號
聯絡人：陳曉郁　
電話：02-2737-7617
傳真：02-2737-7413
電子信箱：hichen@nstc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清華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0日
發文字號：科會文字第11200752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2H0P000364_112D2032688-01.pdf)

主旨：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

士級研究人員試行要點」自中華民國113年1月1日起停止

適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112年11月2日科會科字第1120073178號函諒達。

二、為延攬博士級研究人員機制更具彈性，自113年1月1日起，

申請補助延攬人文及社會科學類博士級研究人員請改依

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

點」辦理，原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延攬人文學及

社會科學類博士級研究人員試行要點」停止適用，依原試

行要點第3點第1款所訂「固定時程申請方式」(1年分2期，

每年5月及10月申請)並配合調整機制，不再分期辦理。

三、依上開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

業要點」第5點第1項第2款第1目略以，擬延攬博士級研究

人員參與本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者：

(一)於申請本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時一併提出；如計畫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國立清華大學

11200231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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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時僅預核名額者，俟覓得人選後，向本會提出申請。

(二)未於申請本會專題研究計畫時一併提出申請者，應針對

其參與之研究計畫，向本會個案提出申請。

四、檢附112年11月2日修正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延攬

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」1份。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（共301單位）
副本：本會科教國合處、綜合規劃處、法規會、資訊處、人文處(均含附件)

主任委員吳政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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